
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

人員或其眷屬住宅自用水電優待辦法修正總說明 

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人員或其眷屬住宅

自用水電優待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十年七月十五日訂定發布，

並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茲為符合水電優待承辦業務現況及明確性原則，爰修正本辦法，其修

正要點如下: 

一、參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備除役軍人眷屬證製發作業規定所

定眷屬範圍，將符合一定條件之領俸人員祖父母納入本辦法所定眷

屬範圍。（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定明優待之供水（電）戶地址應為申請人戶籍地址，供水(電)戶戶名

得為領俸人員或其眷屬。（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水電優待以住宅自用生活所需之水電為限，申請處所為營業地點或

有營業、出租行為者，不予水電優待。（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定明申辦地點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服務處(以下

簡稱榮民服務處)，及須檢附近三個月內之水（電）帳單或戶名異動

證明。（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申請優待之資料補正、審查程序及優待起始期別。（修正條文第八條） 

六、 修正不予水電優待之情形，又不符優待期間之差價，由榮民服務處以

書面行政處分令當事人於三十日內繳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

政執行。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修正條文第九條） 



1 

 

國軍退除役官兵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助費

人員或其眷屬住宅自用水電優待辦法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七條

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七條

之一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支領

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

助費人員(以下簡稱領俸

人員)，指本條例第二條

所定之退除役官兵，且支

領退休俸、贍養金或生活

補助費者。 

領俸人員眷屬，其範

圍如下：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未成年之未婚子女。 

四、在學就讀之成年未婚

（含已離婚）子女。 

五、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

件之未婚（含已離

婚）子女。 

六、領俸人員父母死亡、

失蹤、年齡在六十歲

以上無業或持有身

心障礙證明無法自

謀生活，且由領俸人

員所扶養無其他子

女之祖父母。 

前項第四款所定在

學就讀，指就讀國內大學

或獨立學院以下學校，具

有正式學籍（不含公費

生）者；其就讀大學或獨

立學院者，並以取得一個

學士學位為限。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支領

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補

助費人員，指本條例第二

條所定之退除役官兵，且

支領退休俸、贍養金或生

活補助費者。 

前項人員眷屬，其範

圍如下：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未成年之未婚子女，

或就讀國內大學以

下學校之已成年未

婚子女。 

四、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

件之未婚子女。 

      第一項人員死亡，

其眷屬改支退休俸、贍

養金或生活補助費之半

數期間，仍得申請水電

優待，至配偶死亡或再

婚、父母死亡、子女成

年、結婚、大學畢業或身

心障礙原因消滅時止。 

現役軍人死亡，支

領退休俸半數期間之遺

族，準用前項規定。 

一、第一項增訂簡稱，以符

實需。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三款

同時規範領俸人員未

成年之未婚子女及已

成年未婚子女，為求簡

明，爰將現行條文第二

項第三款後段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二項第四

款予以規範，並參考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以下簡稱退撫法）

第五十六條第二項之

體例酌作文字修正；現

行條文第二項第四款，

配合遞移為修正條文

第二項第五款。 

三、參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備除役軍人

眷屬證製發作業規定

（以下簡稱眷屬證製

發規定）第二點規定得

申請備除役軍人眷屬

證人員範疇，修正第二

項，納入符合一定條件

且由領俸人員扶養之

祖父母為本辦法所定

眷屬範圍，並酌作文字

修正，以資明確。另本

辦法所定眷屬之水電

優待權益乃係基於其

與領俸人員間親屬關

係，故第二款至第六款

眷屬遇有收養情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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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一千零七十

七條規定之權利義務

關係為認定。又民法血

親之規定僅有直系、旁

系之分，並無內、外之

分，第二項第六款所稱

祖父母，包括祖父母與

外祖父母在內，附此敘

明。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第四

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三

條規定，爰予刪除。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二項第

四款，並參考退撫法第

五十六條第三項之體

例，增訂修正條文第三

項。惟考量本辦法所定

水電優待之政策目的、

性質及額度，與公務人

員遺族月撫卹金尚有

不同，爰本項規定不增

訂有關「法定修業年限

之就學期間為限」之規

範。又本項規定就讀大

學或獨立學院，以取得

一個學士學位為限，自

包括就讀進修學士班，

而不含就讀碩士班及

博士班，附此敘明。 

第三條 前條所定領俸人

員或其眷屬得依本辦法

規定申請水電優待。 

領俸人員死亡，其眷

屬改支遺屬年金期間，仍

得申請水電優待，至配偶

死亡或再婚、父母死亡、

子女成年、結婚、取得學

士學位或身心障礙原因

消滅時止。 

現役軍人死亡，支領

遺屬年金期間之遺族，準

用本辦法相關規定予以

水電優待。 

第二條第三項 第一項人

員死亡，其眷屬改支退休

俸、贍養金或生活補助費

之半數期間，仍得申請水

電優待，至配偶死亡或再

婚、父母死亡、子女成年、

結婚、大學畢業或身心障

礙原因消滅時止。 

第二條第四項 現役軍人

死亡，支領退休俸半數期

間之遺族，準用前項規

定。 

一、第一項增訂領俸人員或

其眷屬得申請水電優

待。 

二、修正條文第二項由現行

條文第二條第三項移

列修正，並參酌陸海空

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以下簡稱服役條例）

第三條第五款定義，將

「退休俸、贍養金或生

活補助費之半數」修正

為「遺屬年金」，且酌作

文字修正。又依本項規

定領俸人員死亡，其眷

屬僅於改支遺屬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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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得申請本辦法之

水電優待，爰經國防部

人事權責機關依法核

定停止遺屬年金期間，

自非屬改支遺屬年金

期間，另依服役條例第

三十七條規定，支領退

休俸或贍養金人員死

亡，其祖父母因非屬得

申請改支遺屬年金人

員，故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二項第六款所定領

俸人員祖父母，不得依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

項申請水電優待，附此

敘明。 

三、修正條文第三項規定由

現行條文第二條第四

項移列修正，並參酌服

役條例第三條第五款

定義將「退休俸半數」

修正為「遺屬年金」。又

支領遺屬年金期間之

遺族，除準用改支遺屬

年金之眷屬得申請水

電優待之規定外，亦應

準用其餘相關規定（例

如：水電優待之條件、

不 予 水 電 優 待 情 形

等），爰予定明。 

第四條 水電優待之供水

(電)戶地址應為申請人

戶籍地址，供水(電)戶戶

名得為領俸人員或其眷

屬，且以一個供水（電）

戶為限，數個供水（電）

戶符合優待條件者，應擇

一個供水（電）戶優待，

其餘全價付費。 

第三條 水電優待以一個

供水（電）戶為限，數個

供水（電）戶符合優待條

件者，應擇一個供水（電）

戶優待，其餘全價付費。

水電優待自申請當期開

始。 

申請水電優待，應持

下列資料，至指定地點辦

理：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戶籍資料：戶口名簿

（戶籍謄本）或電子

戶籍謄本。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所

定優待起始期別，移列

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爰予刪除。 

三、水電優待以自用住宅為

限，現行即要求申請人

應檢附戶籍資料，以供

查驗，為臻明確，爰於

修正條文定明優待之

供水（電）戶地址應為

申請人戶籍地址，供水

(電)用戶戶名得為領

俸人員或其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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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前項申請應登

錄申請人之姓名為戶名。

戶名異動須重新辦理。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修

正條文第七條規定，爰

配合刪除。 

五、配合修正條文規定，供

水(電)戶戶名得為領

俸人員或其眷屬，不限

於申請人本人，爰刪除

現行第三項。 

第五條 水電優待，以住宅

自用生活所需之水電為

限。 

前條供水(電)戶地

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水電優待： 

一、為商業、公司或有限

合夥登記所在地。 

二、為稅籍登記之營業地

點。 

三、為營業店舖或有營

業、出租等行為。 

第四條序言 本辦法水電優

待，以住宅自用生活所需

之水電為限，其範圍如

下： 

 

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 申

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水電優待： 

四、水電優待處所係商業

登記所在地、稅籍登

記之營業地點、營業

店舖或有營業行為。 

 

一、現行條文第四條序言有

關水電優待以住宅自

用生活所需之水電為

限之規範，移列修正條

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資

明確。 

二、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一項

第四款移列為修正條

文第二項並分置第一

款至第三款予以規範，

且增訂供水（電）戶地

址為公司、有限合夥登

記所在地，及有出租行

為者，不予水電優待，

並酌作文字修正，以符

實需。 

第六條 水電優待之計算

方式如下： 

一、每月用水在二十度以

下部分，按自來水事

業機構奉准水價五

折計收；逾二十度部

分，全價計收。 

二、每月用電在二百五十

度以下部分，按電力

事業機構奉准電價

五折計收；逾二百五

十度部分，全價計

收。 

第四條 本辦法水電優待，

以住宅自用生活所需之

水電為限，其範圍如下： 

一、每月用水在二十度以

下部分，按自來水事

業機構奉准水價五

折計收；逾二十度部

分，全價計收。 

二、每月用電在二百五十

度以下部分，按電力

事業機構奉准電價

五折計收；逾二百五

十度部分，全價計

收。 

一、條次變更。 

二、序言有關水電優待以住

宅自用生活所需之水

電為限部分，移列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一項規

範，爰配合刪除，另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申請水電優待者，

應持下列資料，至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輔導會)所屬榮民

服務處(以下簡稱榮服

第三條第二項 申請水電

優待，應持下列資料，至

指定地點辦理：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戶籍資料：戶口名簿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三條

第二項移列修正，序言

為符明確性原則，將

「指定地點」修正為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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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辦理：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戶口名簿、戶籍謄本

或電子戶籍謄本。 

三、近三個月內自來水事

業機構、電力事業機

構(以下統稱水電事

業機構)開立之水

(電)帳單或戶名異

動證明。 

（戶籍謄本）或電子

戶籍謄本。 

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

導會)所屬榮民服務處

(以下簡稱榮服處)」，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建置水(電)戶名及號

碼，以利作業管制，申

請人應檢附所申請水

電優待之供水(電)戶

近三個月內之水(電)

帳單；因辦理供水(電)

戶過戶，水電公司更改

用戶名，無法於申請時

檢附印有領俸人員或

其眷屬為戶名之帳單

者，得持水電事業機構

開立之戶名異動證明

代之，爰增訂第三款，

以符實需。 

第八條 未依前條規定檢

齊文件，其能補正者，由

榮服處通知申請人於二

十日內補正；不能補正或

經通知補正而屆期未補

正者，逕行駁回。 

經審查符合相關規

定者，自申請當期予以優

待；不符相關規定者，予

以駁回。 

第三條第一項 水電優待

以一個供水（電）戶為

限，數個供水（電）戶符

合優待條件者，應擇一

個供水（電）戶優待，其

餘全價付費。水電優待

自申請當期開始。 

一、第一項增訂申請優待之

資料補正、審查程序。 

二、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項

後段有關優待起始期

別之規定，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二項規範並予

修正。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水電優待： 

一、申請人非第二條或第

三條所列人員。 

二、領俸人員喪失或停止

退除役官兵權益期

間。 

三、申請人喪失中華民國

國籍或違反國籍法。 

四、不符第四條規定。 

五、具有第五條第二項不

予水電優待情形。 

六、同一時期已受其他政

府機關、公營事業機

構水電優待。但依其

第五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水電優

待： 

一、未提出申請或檢附資

料不齊。 

二、申請資料與戶籍資料

不符。 

三、不符優待條件。 

四、水電優待處所係商業

登記所在地、稅籍登

記之營業地點、營業

店舖或有營業行為。 

五、不遵守自來水事業機

構、電力事業機構

（以下統稱水電事

一、條次變更。 

二、依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領俸人員喪失

或停止退除役官兵權

益期間，不予水電優

待，除領俸人員為申請

人時不予水電優待外，

其眷屬為申請人之水

電優待權益因失所附

麗，亦不予優待，爰修

正第一項序言。 

三、申請人資料不齊或資料

不符之處理方式，已於

修正條文第八條規定，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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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規定得同時優待

者，不在此限。 

七、不遵守水電事業機構

營業規章，致其營業

遭受損害。 

八、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申請，或申請

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 

九、申請人為領俸人員眷

屬，且受褫奪公權之

宣告尚未復權。 

十、申請人為領俸人員眷

屬，且因犯內亂、外

患、貪污治罪條例或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

之罪，經判處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確定。 

十一、申請人為領俸人員

眷屬，且入營服兵

役或替代役現役。 

水電優待期間，具有

前項情形之一者，自事實

發生之次期起停止優待；

不符優待期間之差價，由

榮服處以書面行政處分

令當事人於三十日內繳

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

移送行政執行。涉及刑責

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業機構）營業規章，

致其營業遭受損害。 

具有前項情形之一

者，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

會）通知水電事業機構，

自事實發生之次期起停

止優待。不符優待期間之

差價，由輔導會以書面命

當事人於三十日內繳還。 

款、第二款爰予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

不符優待條件之概括

性規範，過於空泛，爰

予修正並分置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五款，將不符合第二

條、第三條所定申請人

資格者、領俸人員喪失

或停止退除役官兵權

益、申請人喪失中華民

國國籍或違反國籍法、

不符合第四條規定及

具有第五條第二項情

形者，明列為不予優待

情形，以資明確；現行

條文第一項第四款已

於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二項規範，爰配合刪

除。又領俸人員依第二

條規定，指支領退休

俸、贍養金或生活補助

費者，故依服役條例或

其他法令，喪失、剝奪、

停止支領退休俸、贍養

金或生活補助費，即非

第二條所稱領俸人員；

改支遺屬年金之眷屬，

亦同此理，附此敘明。 

五、按金門縣自來水廠亦已

對金門地區自來水實

施水費優待補助，輔導

會與金門縣自來水廠

定期辦理資料交換查

證作業，為避免重複優

待，爰增訂第一項第六

款本文；至身心障礙家

庭得依經濟部會銜衛

生福利部一百零六年

九月十九日公告修正

「公用售電業供給使

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

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

家庭之資格認定；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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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

之適用範圍及電費計

算方式」，享有維生器

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

用電優惠，復依衛生福

利部居家身心障礙者

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

生活輔具用電優惠問

答集(民眾版)項次二

十五之說明，如身心障

礙者具有領俸人員資

格且已獲電價優待，仍

得再提出申請，爰增訂

本款但書規定。 

六、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

款，移列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七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七、增訂第一項第八款，定

明以詐欺或其他不正

當之方法申請者，或申

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不予優待，

以符實需。 

八、除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八款於領俸人

員為申請人或其眷屬

為申請人時，均有適用

外，另參酌眷屬證製發

規定第三點所列註銷

眷屬證之情形，增訂修

正條文第一項第九款

至第十一款，規範領俸

人員眷屬為申請人時，

不予水電優待之情形，

以符實需。至領俸人員

眷屬出境經戶政機關

依戶籍法規定為遷出

登記者，即不符水電優

待之供水(電)戶地址

應為申請人戶籍地址

之規定，應適用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附此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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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現行條文第二項其中有

關輔導會通知水電優

待機構停止優待之程

序，乃屬相關機關（構）

間資料交換之作業細

節，毋庸於本辦法規

範，爰予刪除。又考量

現行水電優待業務實

務運作，均由榮服處受

理及查核，爰修正由榮

服處作成書面行政處

分通知當事人限期繳

還不符優待期間之差

價，俾以事權合一，且

增訂當事人屆期未返

還與涉及不法情事時

之處理程序，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之水電優

待費用，由輔導會編列

預算，並由水電事業機

構定期出具總戶數及補

助金額表向輔導會請

款。 

第六條 本辦法之水電優

待費用，由輔導會編列

預算，並由水電事業機

構定期出具總戶數及補

助金額表向輔導會請

款。 

條次變更，文字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次為全案修正，視同

新訂案方式修正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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